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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增加法定股本

及

建議採納經修訂及重列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

建議增加法定股本

為適應金蝶國際軟件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未來的擴張及發展，並為本公司在未來必要

時通過配發和發行股份籌集資金提供更大的靈活性，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

建议設立額外 2,000,000,000 股新股，將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由 100,000,000.00 港元（分為

4,000,000,000 股 股 份 ， 每 股 0.025 港 元 ） 增 加 至 150,000,000.00 港 元 （ 分 為

6,000,000,000 股股份，每股 0.25 港元），新增的股本在所有方面與現有股本具有同等地位。

（「增加法定股本」）。

增加法定股本須待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於即將召開的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（「股東周年大

會」）上通過一項普通決議案，以考慮及（如認為）適合，批准增加法定股本。

建議採納經修訂及重列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



董事會建議對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（「章程」）作出若干修訂，以 (i) 使其符合開曼群島

適用法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； (ii) 改善本公司的管理； (iii) 進行

其他相應的內務修改（「建议修订」）。

建議修訂以及採納經修訂及重列的章程納入建議修訂，以取代和排除現有的章程，須待股東

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。

載有（其中包括）有關增加法定股本及建議修訂的進一步詳情的通函，連同召開股東周年大

會的通知，將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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